
 

 - 1 - 

常州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评估技术细则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国务院《国有土地上房屋

征收与补偿条例》、《房地产估价规范》、《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江

苏省贯彻实施〈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及《常州市国

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等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市市区（不含金坛区）国有土地上被征收房屋和用于产权调换房屋的

价值评估，被征收房屋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测算，以及对相关评估结果进行复核评

估和鉴定等活动，适用本细则。 

第三条  征收评估的对象为征收范围内经现场查勘认定的被征收房屋及其附属

物（含其占用范围内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第四条  被征收房屋价值评估目的应当表述为“为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确定

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提供依据，评估被征收房屋的价值”。 

用于产权调换房屋价值评估目的应当表述为“为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计算被

征收房屋价值与用于产权调换房屋价值的差价提供依据，评估用于产权调换房屋的价

值”。 

第五条  征收评估的价值时点为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 

用于产权调换房屋评估的价值时点应当与被征收房屋评估价值时点一致。 

第六条  被征收房屋价值是指被征收房屋及其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在正常

交易情况下，由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以公平交易方式在价值时点自愿进行交易的金

额，但不考虑被征收房屋租赁、抵押、查封等因素的影响。 

第七条  类似房地产是指与被征收房屋的区位、用途、权利性质、档次、规模、

建筑结构、新旧程度等方面相同或者相似的房地产。 

被征收房屋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是指被征收房屋的类似房地产在价值时点的

市场平均交易价格。 

第八条  同一征收范围内的房屋征收评估工作，原则上由一家房地产估价机构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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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房屋征收范围较大的，可以由两家或者两家以上房地产估价机构共同承担。 

两家或者两家以上房地产估价机构承担同一房屋征收评估项目的，各房地产估价

机构应当就评估对象、价值时点、价值内涵、评估依据、评估原则、评估技术路线、

评估方法、重要参数选取等进行沟通，统一标准。 

第九条  被征收房屋分为住宅和非住宅两类，其中，住宅分为成套住宅和非成套

住宅两类。成套住宅是指房屋套内有卧室、厨房、卫生间、起居室等，经规划等部门

同意，按统一规划、设计、建造的单元式住宅；非成套住宅是指除成套住宅以外的所

有住宅。非住宅分为营业用房和非营业用房两类。营业用房是指符合规定能够对顾客

提供有形商品买卖并进行直面服务活动的沿街门面房，包括零售、娱乐、餐饮、服务、

金融活动经营场所等用房。非营业用房是指除营业用房以外的所有非住宅，包括办公、

教育、医疗、工业、仓储用地上的房屋。办公用房包含土地证记载用途为办公和商服

的写字楼、金融活动场所（除经营场所外）等。 

第十条   对于已经登记的房屋，其性质、用途和建筑面积，以权属证书和登记

簿的记载为准。对于未经登记的建筑，按照市、区人民政府的认定、处理结果进行评

估。 

第十一条   征收评估采用比较法、收益法、成本法等方法进行，其中住宅房

屋应采用比较法，非住宅房屋在无法适用比较法时也可以采用收益法、成本法。 

被征收房屋适用基准价格调整方式评估，其基本公式为： 

被征收房屋评估价格 KVV ×= 0  

0V 为基准价格，对住宅和营业用房是标准房屋基准价格，非营业用房是分区基准

价格； 

K 为综合调整系数。 

第十二条  基准价格是被征收房屋市场化评估价格的基础。住宅和非住宅中的营

业用房的基准价格以设定的标准房屋的市场评估价格为基础；非住宅中的非营业用房

主要按照各分区内不同类型限定条件的标准房屋测算并公布时的房屋市场价确定分

区基准价格。非住宅中的非营业用房的基准价格以比较法为主，结合收益法、成本法

等方法测算得出。 

第十三条  征收评估的价格应当以人民币为计价的货币单位，精确到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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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住宅房评估 

第十四条  成套住宅的评估价格测算的技术路线为： 

1．确定评估基准。一般应在征收项目范围内设定标准房屋作为评估基准。“标准

房屋”的限制设定条件参见附件一。 

2．测算基准价格。采用比较法评估出“标准房屋”的基准价格，基准价格按比

较价格的算术平均值确定。测算基准价格的可比实例的选择条件参见附件二。其计算

公式为： 

标准房屋比较价格 jV  = 可比实例价格 SV  ×
)(

100

1k
×

100
)( 2k
×

)(
100

31k
×

)(
100

32k
 

标准房屋基准价格 0V =
n
1 ∑

=

n

j
jV

1
      （n为可比实例数，n≥3） 

标准房屋基准价格应是房屋位于标准层（楼层调整系数 100%）的价格。 

1k —交易情况修正系数，由于采用买卖的正常交易实例为可比实例，因此该系数

取 100。 

2k —市场状况调整系数，该系数可根据住建部门提供的房地产交易价格信息确

定。 

31k —实物状况调整系数，为可比实例调整为标准房屋的实物状况调整系数，该系

数确定参见附件三。 

32k —区位状况调整系数，为可比实例调整为标准房屋的区位状况调整系数，该

系数确定参见附件三。 

3．确定评估价格。各被征收房屋分别与“标准房屋”进行实物状况、区位状况

比较，按比较法原理调整基准价格得出各被征收房屋的评估价格。 

其计算公式为： 

被征收房屋评估价格 iV  = 标准房屋基准价格 0V  × 
100

)( 31iK
× 

100
)( 32iK
×F 

Ki31─实物状况调整系数，为标准房屋调整为被征收房屋的实物状况调整系

数，该系数确定参见附件三。 

Ki32—区位状况调整系数，为标准房屋调整为被征收房屋的区位状况调整系

数，该系数确定参见附件三。 

F—楼层调整系数，按首次买卖或房改优惠购房时所对应的楼层系数进行调整或

按附件三中成套房楼层系数表确定。 

成套住宅的评估价不低于同地段、同位置、同成新、同结构等级的非成套住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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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价。 

第十五条  非成套住宅的评估价格测算的技术路线为： 

1．确定评估基准。一般应在征收项目范围内设定标准房屋作为评估基准。“标准

房屋”的限制设定条件参见附件一。 

2．测算基准价格。采用比较法评估出“标准房屋”的基准价格，基准价格按比

较价格的算术平均值确定。测算基准价格的可比实例的选择条件参见附件二。其计算

公式为： 

标准房屋比较价格 jV  = 可比实例价格 SV  ×
)(

100

1k
×

100
)( 2k
×

)(
100

31k
×

)(
100

32k
 

标准房屋基准价格 0V =
n
1
∑
=

n

j
jV

1
      （n为可比实例数，n≥3） 

标准房屋基准价格应是房屋位于标准层（楼层调整系数 100%）的价格。 

1k —交易情况修正系数，由于采用买卖的正常交易实例为可比实例，因此该系数

取 100。 

2k —市场状况调整系数，该系数可根据住建部门提供的房地产交易价格信息确

定。 

31k —实物状况调整系数，为可比实例调整为标准房屋的实物状况调整系数，该系

数确定参见附件三。 

32k —区位状况调整系数，为可比实例调整为标准房屋的区位状况调整系数，该

系数确定参见附件三。 

3．确定评估价格。各被征收房屋分别与“标准房屋”进行实物状况、区位状况

比较，按比较法原理调整基准价格得出各被征收房屋的评估价格。 

其计算公式为： 

被征收房屋评估价格 iV  = 标准房屋基准价格 0V  × 
100

)( 31iK
× 

100
)( 32iK
× 4k  

Ki31─实物状况调整系数，为标准房屋调整为被征收房屋的实物状况调整系

数，该系数确定参见附件三。 

Ki32—区位状况调整系数，为标准房屋调整为被征收房屋的区位状况调整系

数，该系数确定参见附件三。 

4k ─非成套综合调整系数 0.98。 

第十六条  阁楼高度（指阁楼楼面与屋面之间的净空高度）低于 2.2米部分的，

按其水平投影面积乘以阁楼最高高度（高于 2.2米的，2.2米以下部分以 2.2米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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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檐口高度的平均高度除以 2.2米折算后的建筑面积乘以重置价的 1.5倍进行补偿。 

阁板与室内地坪净高低于 2.6米的，以阁楼高度抵冲层高不足部分后计认阁楼高

度。非一体建造、无法上人居住使用的阁楼、浮阁均不计算。 

 

第三章  非住宅房评估 

第十七条  非住宅中的营业用房的评估价格测算的技术路线为： 

1.明确路线，确定评估基准。一般应在征收项目范围内设定标准房屋作为评估基

准。“标准房屋”的限制设定条件参见附件一。 

2．测算基准价格。营业用房的基准价格采用比较法、收益法评估出“标准房屋”

的基准价格。 

（1）采用比较法评估，应当选择与被征收房屋或土地的合法用途相同的可比案

例，并综合比较房地产的成新、商业繁华程度、临街状况、房屋进深、结构、层高等

因素，按照《房地产估价规范》的要求进行评估。 

（2）采用收益法评估时,一般采用稳定、无限期收益情形测算，计算公式如下：

V=a/r 

其中 V为标准房屋的基准价格，a为标准房屋年净收益，r为资本化率。 

a 一般采用客观年租金收益修正计算。客观年租金是指相同或类似地段，正常出

租、价格相近的营业用房平均租金收益水平。年净收益为客观年租金扣除维修费、管

理费、保险费、税金及空置和收租损失等因素而得。 

r 应采用营业性房屋社会平均资本化率。资本化率的求取方法采用安全利率加风

险调整值法，以安全利率加上风险调整值作为资本化率，安全利率可选用同一时期的

一年期国债年利率或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风险调整值应根据估

价对象所在地区的经济现状及未来预测、估价对象的用途及新旧程度等确定。 

3．确定评估价格。各被征收房屋分别与确定基准价格对应的“标准房屋”进行

房地产实物状况因素比较，按比较法原理调整基准价格得出各被征收房屋的评估价

格。 

其计算公式为： 

被征收房屋评估价格 iV  =基准价格 0V ×
100

31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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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ik —实物状况调整系数，系数确定参见附件四。 

营业用房的评估价不低于同地段、同位置、同成新、同结构等级的办公用房的评

估价。 

第十八条  非住宅中的非营业用房的评估价格测算的技术路线为： 

1．明确区位。非营业用房根据所处的位置划分为不同的区位，具体划分参见附

件五。 

2．确定基准价格。非营业用房基准价格由市住建部门另行制定。 

3．确定评估价格。各被征收房屋分别与确定区位基准价格对应的“标准房屋”

进行市场状况因素、房地产实物状况因素、房地产区位状况因素比较，按比较法原理

调整基准价格得出各被征收房屋的评估价格。 

其计算公式为： 

被征收房屋评估价格 iV  = 区位基准价格 0V  ×
100

2k
×

100
31ik

×
100

32ik
 

2k —市场状况调整系数，该系数可根据住建部门提供的房地产交易价格信息确

定。 

31ik —实物状况调整系数，系数确定参见附件六。 

32ik —区位状况调整系数，系数确定参见附件六。 

 

第四章  其它评估 

第十九条  对经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同意，按统一规划、设计、建造的土地性质

为出让的营业用房，标准房屋土地性质为划拨的其基准价格增加 30%，标准房屋土地

性质为出让的基准价格不增加；土地性质为出让的办公、教育、医疗等非营业用房基

准价格增加 10%。 

第二十条  被征收一层营业用房距离高价路线在 0-15m(含 15m)的，其基准价格

增加 10%；距离高价路线在 15-30m(含 30m)的，其基准价格增加 8%；距离高价路线在

30-50m(含 50m)的，其基准价格增加 5%；距离高价路线在 50m 以外(不含 50m)的，其

基准价格不再增加。低价路线调整后的路线基准价不高于高价路线的路线基准价。 

被征收一层营业用房两面临街(两面以上临街，按两面临街计算)的，次临街面宽

未达到主临街面宽的 50%的，其基准价格增加 5%；次临街面宽达到或超过主临街面宽

的 50%，不足 100%的，其基准价格增加 10%；次临街面宽达到或超过主临街面宽的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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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其基准价格增加 15%。 

被征收一层营业用房同时符合前两款规定的，其基准价格只可按其中一种规定进

行调整；第二层及以上的营业用房不适用前两款规定。 

第二十一条  取得营业执照并持续营业至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之日超过一年

以上的非营业用房和住宅，按以下规定评估： 

1．明确路线，确定评估基准。一般应在征收项目范围内设定标准房屋作为评估

基准。“标准房屋”的限制设定条件参见附件一。 

2．测算基准价格。基准价格采用市场化评估原理评估出“标准房屋”的基准价

格。 

3．确定评估价格。 

(1) 1990年 4月 1日前取得营业执照，并持续营业至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之日

的，按照确定的基准价格进行评估。 

(2) 1990年 4月 1日以后取得营业执照，并持续营业至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之

日超过一年以上的，按以下公式计算： 

评估价格=基准价估价价格×营业年限权重+住宅（或非营业用房）评估价格×（1-

营业年限权重） 

营业年限权重=（征收年份-取得营业执照年份）/（征收年份-基准年份 1990） 

第二十二条  采用成本法评估的，应当采取房地分别评估的方式，评估出房地产

市场价格。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价格应采用成本法等方法求取；建筑、安装工程费

应运用工料测量法或分部分项法求取，建筑物重置价格的费用构成应符合《房地产估

价规范》的有关规定。房屋折旧可以采用成新折扣法计算，不适用成新折扣法的，也

可使用直线折旧法计算。房屋建筑设备应单独计算折旧。 

市区征收房屋等级和建安工程重置价格标准由市住建部门另行制定。 

第二十三条  住宅和营业用房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载明的土地使用面积大于被

征收房屋建筑面积且独立使用部分的补偿金额测算的技术路线为： 

1．明确区位。以国土部门公布的基准地价区位为准。 

2．确定基准地价。 

3．确定补偿价格。对区位基准地价进行容积率修正得出补偿金额。其计算公式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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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大于房”的补偿金额 =“地大于房”的土地面积 ×P ×K5 

式中： 

P —对应的基准地价。 

K5 —容积率修正系数。 

当被征收房屋的用地性质为划拨时，按对应的基准地价除以 1.4计算。 

非营业用房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载明的土地使用面积大于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且

独立使用部分的补偿金额为：“地大于房”的土地面积 ×土地区位基准价格（单价） 

非营业用房土地区位基准价格（单价）参见附件七。 

第二十四条  未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应按成本法评估其建筑物残值；在建工

程应采用成本法进行评估，工程建设进度以政府管理部门通知停止施工时的状态为

准。在建工程土地补偿以政府管理部门批准的用途、参数或规划设计方案等为依据。 

第二十五条  凡征收评估中涉及原始成本测算、机电设备评估、工程造价分析等

专业技术工作的，可委托有资格从事该类业务的机构单独评估。 

第二十六条  征收评估中，室内装饰装修部分为独立的专项性质评估作业。测算

中涉及的装饰项目重置价格综合单价、综合成新率等指标的取值，均视评估具体情况

选取。 

房屋装饰装修及附属设施征收补偿评估重置成新价格、综合成新率等由市住建部

门另行制定。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七条  本细则未能涵盖的其它征收评估情况，按市住建部门会同有关部门

提出的意见处理。 

第二十八条  武进区、新北区非住宅中的非营业用房区位划分及土地区位基准价

格由区征收、住建、发改、自然资源和规划等部门参照本细则拟定并报市住建、发改、

自然资源和规划等部门批准后执行。 

第二十八条  溧阳市、金坛区可参照本细则，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具体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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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1 
 

标准房屋限定条件 

 

（一）标准住宅房屋（成套） 

为客观确定被征收房屋市场价格的基准价格，评估机构对每一征收项目均应选择

设定至少一套标准住宅，位置由评估机构在征收范围内根据具体情况设定，实体标准

如下： 

1．结构类型：混合结构、单元式住宅二等； 

2．层次：多层住宅楼中的标准层； 

3．建筑面积：50M2—120M2； 

4．套型与朝向：成套，一间卧室朝南； 

5．成新：八成新； 

6．建筑年代：1980年—2005年间； 

7．装修：一般装修（水泥沙浆地面、涂料墙面及平顶、钢木门窗，普通水卫电

照）。 

（二）非住宅——具备使用条件的标准房屋 

营业用房标准房屋是在征收范围内以商铺类、餐饮类为主，包括零售、娱乐、餐

饮、服务、金融活动经营场所等具备营业条件的用房。 

1. 结构类型：混合结构、普通房屋一等； 

2. 层次：一层； 

3. 成新：八成新； 

4．标准进深：10米； 

5．土地性质：国有商业划拨或出让 

6．装修：一般装修（水泥砂浆地面、涂料墙面及平顶）。 

非营业用房标准房屋是在征收范围内的办公、教育、医疗、图书馆等用房，包含

土地证记载用途为办公和商服的写字楼、金融活动场所（除经营场所外）等用房。 

1. 结构类型：混合结构、普通房屋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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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层次： 多层建筑中的标准层，工业及仓储用房除外； 

3. 成新：八成新； 

4．装修：一般装修（水泥砂浆地面、涂料墙面及平顶）。 

（三）参照营业用房评估的标准房屋 

参照营业用房评估的标准房屋是指在征收范围内改变房屋用途，取得营业执照并

持续营业至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之日超过一年以上的非营业用房和住宅。 

1. 结构类型：混合结构、普通房屋一等； 

2. 层次：一层； 

3. 成新：八成新； 

4．标准进深：10米； 

5．装修：一般装修（水泥砂浆地面、涂料墙面及平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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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可比实例选择要求及说明 

 

1．可比实例应选择与被征收房屋处在同一供求范围内，并在用途、规模、建筑

结构、新旧程度、档次、权利性质等方面相同或者相似的房地产； 

2．可比实例的权益价格类型应该为房屋所有权和国有土地使用权价格类型； 

3．可比实例的交易类型应选取一般买卖的二手房交易实例，其成交价格应是正

常市场交易价格； 

4．可比实例的成交日期应与价值时点接近，两者差异不得超过二十四个月，一

般应选择十二个月内成交的房地产案例作为可比实例； 

5．选用的可比实例的数量不少于 3个； 

6．进行各项修正或调整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分别对可比实例成交价格的修正或调整幅度不宜超过 20%，共同对可比实

例成交价格的修正和调整幅度不宜超过 30%； 

（2）经修正和调整后的各个可比实例价格中，最高价与最低价的比值不宜大于

1.2。 

 

 

 

 

 

 

 

 

 

 

 



 

 - 12 - 

附件 3 

 

住宅房屋基准价格调整方式的综合调整系数 

 

（一）交易情况修正系数 

由于采用买卖的正常交易实例为可比实例，因此该系数取 100。 

（二）市场状况调整系数 

该系数可根据住建部门提供的房地产交易价格信息确定。 

（三）房屋实物状况调整系数 

1．住宅结构因素调整系数 

a.可比实例调整为标准房屋结构因素调整系数计算公式: 

[1＋（可比实例建安工程重置价格单价—标准房屋建安工程重置价格单价）/修正和调整后的

可比实例价格]×100 

b.标准房屋调整为评估对象结构因素调整系数计算公式: 

[1－（标准房屋建安工程重置价格单价—评估对象房屋建安工程重置价格单价）/基准价格]×100 

2．住宅成新因素调整系数表 

  实例或待估 

房屋 

标准房屋 

30%-39% 40%-49% 50%-59% 60%-69% 70%-79% 80%-89% 90%-100% 

八成新 75-85 85-93 93-97 97-98 98-100 100-105 105-110 

 

3．住宅朝向因素调整系数表 

卧室朝向 北 西 东 一间朝南 两间朝南 三间朝南 

调整系数 96 98 99 100 101 102 

 

4．住宅功能调整系数表 

调整因素 平面布置 设备及设施 采光 通风 

取值范围 98-101 98-101 98-100 99-100 

 

5．成套房楼层调整系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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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层次 

 

系数  

（%） 
楼层 

一层 二层 三层 四层 五层 六层 七层 八层 

三层楼 100 110 90      

四层楼 100 105 110 85     

五层楼 100 105 110 105 80    

六层楼 100 105 115 110 100 70   

七层楼 100 105 115 115 105 95 65  

八层楼 100 105 115 115 110 100 90 65 

说  明 凡坡屋面住房的顶层另增加 5%的系数。 

 

（四）房屋区位状况调整系数 

1．区位状况调整系数评分等级及调整分值说明表 

序号 
因素项目

内容 

勘察 

项目 

等级分值 

一等 二等 三等 四等 

1 自然环境 

自然景观 a11 

公认的自然环境优

越地区，依山傍水

或临近公园。 

自然环境良好，

附近有一定的

绿地和绿化，基

本整洁、卫生。 

附近有少量绿

地和绿化，卫生

环境一般。  

附近周围无

绿化，拥挤、

环境稍差。 

6-6.5 5.5-6 4.5-5.5 4-4.5 

环境污染 a12 

空气清新、无污染，

无噪音，水域清洁，

达卫生标准。 

空气良好，少量

污染，白天有部

分交通噪音，水

体局部污染。 

空气局部受污

染，靠近大马

路，白天和晚间

均有噪音影响。 

靠近污染源、

靠近车站、机

场等，有噪

音。 

6-6.5 5.5-6 4.5-5.5 4-4.5 

2 规划设计 

建筑或小区

布局 a21 

布局合理、错落有

致，满足通风、日

照等健康要求。 

布局稍好，排列

整齐。 
布局一般。 

任意布置、拥

挤。 

5.5-6 4.5-5.5 3.5-4.5 3-3.5 

建筑密度与

外型等 a22 

建 筑 密 度 在

30%-40%，外型美

观。 

建 筑 密 度 在

40%-50%，外型

比较整齐。 

建 筑 密 度 在

50-60%，外型陈

旧。 

建筑密度在

60%以上，外

型破旧杂乱。 

4.5-5 3.5-4.5 2.5-3.5 2-2.5 

室外公共活

动空间与绿

化景观 a23 

绿地率在30%以上，

立体绿化，室外公

共活动空间丰富。 

绿地率在 30%以

下，部分绿地和

绿树，公共活动

空间较小。 

少量绿化，基本

无公共活动空

间。 

无绿化，无公

共活动空间。 

4.5-5 3.5-4.5 2.5-3.5 2-2.5 

3 物业管理 
物业管理情

况 a31 

全封闭物业管理。 
半封闭物业管

理。 
有物业管理。 无物业管理。 

11.5-14.5 10.5-11.5 9.5-10.5 8.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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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交通条件 

离市中心区

或区级中心

的距离 a41 

离市中心区或区级

中心近。 

离市中心区或

区级中心较近。 

离市中心区或

区级中心较远。 

离市中心区

或区级中心

远。 

15.5-17.5 13.5-15.5 11.5-13.5 9.5-11.5 

离市区主干

道的距离 a42 

离市区主干道的距

离在 500 米以内。 

离市区主干道

的 距 离 在

500-1000 米之

间。 

离市区主干道

的 距 离 在

1000-2000米之

间。 

离市区主干

道的距离在

2000 米以上。 

11.5-12.5 10.5-11.5 9.5-10.5 8.5-9.5 

公交线路情

况 a43 

距离公交站点 100

米内，有 3 条以上

重要公交线路。 

距离公交站点

100-200 米内，

有 1-2 条重要

公交线路。 

距离重要的公

交线路的距离

在 200-500 米

之间。 

距离公交线

路的距离在

500 米以上。 

10.5-9.5 8.5-9.5 7.5-8.5 6.5-7.5 

5 
教育医疗设

施 

所在学区学

校情况 a51 

属于省级及以上重

点中学（初中）和

重点小学学区。 

属于市级及以

上重点中学（初

中）和重点小学

学区。 

属于区级及以

上重点中学（初

中）和重点小学

学区。 

一般中小学

学区。 

13.5-14.5 10.5-12.5 8.5-9.5 8.5-7.5 

医院及医疗

机构分布情

况 a52 

距市级及以上医院

1000 米以内。 

距市级及以上

医院 1000 米－

2000 米。 

距市级及以上

医院 2000 米－

2500 米。 

距市级及以

上医院 2500

米以上。 

11.5-12.5 10.5-11.5 9.5-10.5 8.5-9.5 

6 商业环境 
重要商业配

套设施 a61 

在 400 米范围内有

大型的市级购物中

心、商场等商业配

套设施。 

在 400-800 米

范围内有大型

商场及区级商

业设施。 

在 800 米范围

内有大型商场，

基本满足生活

需求。 

在 800米范围

内基本上只

有零散的商

业网点。 

24.5-25.5 21.5-22.5 19.5-20.5 17.5-18.5 

 

2．基准价格调整中的区位状况调整系数测算说明 

基准价格调整中的区位状况调整系数以住宅房屋区位状况调整系数为基础确定，

其中住宅区位状况调节系数 K＝∑∑
= =

6

1 1i

f

j
ij

i

a  

其中 f1＝2，f2＝3，f3＝1，f4＝3，f5＝2，f6＝1。 

注：实物状况调整系数采用连乘方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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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营业用房基准价格调整方式的综合调整系数 

 

（一）市场状况调整系数 

该系数可根据住建部门提供的房地产交易价格信息确定。 

（二）实物状况调整系数 

1．营业用房结构因素调整系数 

标准房屋调整为评估对象结构因素调整系数计算公式： 

[1－（标准房屋建安工程重置价格单价—评估对象房屋建安工程重置价格单价）/基准价格]

×100 

2．营业用房成新因素调整系数表 

  待估房屋    

 

标准房屋 

四成新
以下 

四成新 五成新 六成新 七成新 八成新 
九成新 
及以上 

八成新 75-85 85-93 93-97 97-98 98-100 100-105 105-110 

3．底层营业用房进深调整系数 

底层营业用房进深小于等于 10m的，调节系数如下： 

   ①等于 10m，调节系数为 1.0； 

②大于等于 8m，小于 10m，调节系数为 1.03； 

③大于等于 6m，小于 8m，调节系数为 1.07； 

④大于等于 4m，小于 6m，调节系数为 1.11； 

⑤小于 4m，调节系数为 1.14。 

底层营业用房进深超过 10m 部分的，每增加 2m，调节系数递减 0.04，临街底层

营业用房独立结构以外的连续后延部位，第二进按第一进基准价格的 70%计算；第三

进按第一进基准价格的 60%计算。（第一进调整后不低于第二进评估的基准价格） 

4．营业用房层次因素调整系数说明 

营业用房评估楼层调节系数分别为：基准价格一层 100%，二层取 60%，三层及地

下室取 40％，四层及四层以上取 30%，带电动扶梯的另增加 5%（一层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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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非营业用房区位划分表 
 

区 位 范        围 

一 类 
芦墅路－芦墅桥－关河（护城河）－东坡公园－老京杭运河－西仓桥－芦墅

路 

二 类 
一类以外，龙江路高架－龙城大道高架－青洋路高架－中吴大道－龙江路高

架（不含新北区、武进区） 

三 类 
二类以外，兰陵街道、茶山街道、雕庄街道、青龙街道、五星街道、永红街

道、北港街道、西林街道、新闸街道 

四 类 三类以外，邹区镇、郑陆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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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非营业用房区位基准价格调整方式的综合调整系数 

 
 
（一）市场状况调整系数 

该系数可根据住建部门提供的房地产交易价格信息确定。 

（二）实物状况调整系数 

1．非营业用房结构因素调整系数 

（1）工业、仓储用房等房屋结构调整 

标准房屋调整为评估对象结构调整系数计算公式： 

[1-（标准房屋建安工程重置价格单价-评估对象房屋建安工程重置价格单价）/相应区位级

别基准价格] ×100 

（2）办公、教育、医疗等房屋结构调整 

标准房屋调整为评估对象结构调整系数计算公式： 

[1－（标准房屋建安工程重置价格单价—评估对象房屋建安工程重置价格单价）/相应区位

基准价格]×100 

2．非营业用房成新因素调整系数表 

  待估房屋    

 

标准房屋 

四成新
以下 

四成新 五成新 六成新 七成新 八成新 
九成新及
以上 

八成新 75-85 85-93 93-97 97-98 98-100 100-105 105-110 

 

3．非营业用房层次因素调整系数表 

A．无电梯 

层次  

总楼层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一  100      

二  100 100     

三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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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100 100 100 100   

五  100 100 100 100 99  

六  100 100 100 100 99 98 

 

B．有电梯 

层次  

总楼层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七层以上 

四  100 100 100 100     

五  100 100 100 100 101    

六  100 100 100 100 101 101   

七  100 100 100 100 101 101 101  

七层以上  100 100 100 100 101 101 101 101 

总楼层在四楼以下（有电梯）不作层次因素调整。 

 

（三）区位状况调整系数 

1．工业、仓储用房等房屋 

序号 因素项目内容 

等    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1 

环境

自然 

状况 

因素情况 

污染治理状

况好，地形

平坦，无淹

水现象，自

然条件好。 

污染治理状况

较好，地形较

平坦，基本无

淹水现象，自

然条件较好。 

污染治理状况

一般，地形较

平坦，连续大

雨后有淹水现

象，自然条件

一般。 

污染治理状况

较差，地形略

有起伏，大雨

后有淹水现

象，自然条件

较差。 

调整系数 101 100 99 98 

2 

交通 

便捷

度 

因素情况 

主干道为

主，距离高

速路入口、

港口码头、

铁路站点距

离近。 

主干道与次干

道并重，距离

高速路入口、

港口码头、铁

路站点距离较

近。 

次干道为主，

距离高速路入

口、港口码头、

铁路站点有一

定距离。 

次干道与支路

并重，距离高

速路入口、港

口码头、铁路

站点距离较

远。 

调整系数 101 100 99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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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产业

聚集 

程度 

因素情况 

与区域产业

联系紧密，

配套协作性

强，产业聚

集度高。 

与区域产业联

系一般，产业

聚集度一般。 

与区域产业无

联系，配套协

作程度低。 

与区域产业无

联系，对主导

产业发展有不

利影响。 

调整系数 101 100 99 98 

4 

基础

设施 

状况 

因素情况 

水电综合保

证率

达>98%，通

讯状况好。 

水电综合保证

率达

95%-98%，通讯

状况较好。 

水电综合保证

率达

85%-95%，通讯

状况一般。 

水电综合保证

率达<85%，通

讯状况较差。 

调整系数 100 99 98 97 

 
2．办公、教育、医疗等房屋 

序号 因素项目内容 
等  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1 
交通便捷 

程度 

因素情况 

主干道为

主，距离公

交站点 100

米内，有 3

条以上公交

线路。周边

配有停车

场，满足停

车需求。 

主干道与次干

道并重，距离

公交站点

100-200米

内，有 1-2条

重要公交线

路。周边配有

停车场，基本

满足停车需

求。 

次干道为

主，距离公

交站点在

200-500米

之间。周边

停车位较

少，不能满

足停车需

求。 

次干道与支

路并重，距离

公交站点在

500 米以上。

周边基本无

停车位。 

调整系数 101 100 99 98 

2 
基础设施 

状况 

因素情况 

水电综合保

证率达

100%，排水

通畅，通讯

状况好。 

水电综合保证

率>95%，排水

较通畅，通讯

状况较好。 

水电综合保

证率

85-95%，排

水一般，通

讯状况一

般。 

水电综合保

证率<85%，排

水较差，通讯

状况较差。 

调整系数 100 99 98 97 

3 

 

集聚及配

套状况 

因素情况 

各类配套设

施类型齐

全，集聚度

高。 

各类配套设施

类型较齐全，

集聚度较高。 

各类配套设

施类型和集

聚度一般。 

各类配套设

施类型较少，

分布分散。 

调整系数 100 99 98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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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物业管理 

因素情况 
全封闭物业

管理。 

半封闭物业管

理。 

有物业管

理。 
无物业管理。 

调整系数 101 100 99 98 

5 环境质量 

因素情况 

邻近公园，

空气清新，

无噪音，水

域清洁，达

卫生标准。 

自然环境良

好，附近有一

定的绿地和绿

化，空气良好，

白天有部分交

通噪音。 

附近有少量

的绿地和绿

化，卫生一

般，空气局

部受污染，

白天和夜晚

均有噪音影

响。 

附近周围无

绿化，拥挤、

环境稍差，靠

近污染源、靠

近车站、机场

等，有噪音。 

调整系数 101 100 99 98 

注：实物及区位状况调整系数中各调整内容采用连乘方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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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天宁区、钟楼区非营业用房土地区位基准价格表 
单位：元/m

2
 

名 称 

 

区 位 

办公、教育、医疗用房 工业、仓储用房 

出  让 划  拨 出  让 划  拨 

一 类 3850 2690 2090 1880 

二 类 2660 1860 1490 1340 

三 类 1750 1220 970 870 

四 类 1450 1020 670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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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建筑物的成新因素确定表 

 
（一）房屋成新评定等级及说明表 

完损等级 成新评定说明 新旧程度 折余率 

完好房 

按《房屋完损等级

评定标准》的相关

规定执行。 

全新 100% 

九成新 90% 

八成新 80% 

基本完好房 
七成新 70% 

六成新 60% 

一般损坏房 
五成新 50% 

四成新 40% 

严重损坏房 三成新 30% 

危险房 不足三成新 30%以下 

 

（二）房屋成新参考表 

结构 
超过 40

年 

36∽40

年 

31∽35

年 

26∽30 

年 

21∽25 

年 

16∽20 

年 

11∽15

年 
10年以内 

钢混 6.5 7 7.5 8 8.5 9 9.5 

按实际情况

评定。 

砖混 6 6.5 7 7.5 8 8.5 9 

砖木 5.5 6 6.5 7 7.5 8 8.5 

木 5.5 6 6.5 7 7.5 8 8.5 

简易 0 0 3 4.5 5.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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